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泗水县人民政府
关于鼓励县属国有企业助推县域经济发展的

若干意见（试行）

各镇人民政府、街道办事处，县政府各部门，各企事业单位：

为进一步加快我县国资国企改革和发展步伐，切实破除体制机制障碍，做强做优做大国有企业，现就鼓励国有企业助推县域经济发展提出如下若干意见。

一、解放思想，放宽企业经营权。放宽企业经营范围限制，凡国家没有禁止或限制性规定的，允许国有企业根据自身优势，自主选择经营范围。相关部门要按照职责主动作为、敢于担当、大力支持。各国有企业要放宽眼界，既着眼于本县、本区域产业，更要立足主业，将业务范围向域外拓展。（牵头单位：县国有企业发展促进中心，配合单位：县市场监督管理局）

二、做大资本，提升企业融资能力。结合经营性国有资产统一监管工作，整合相关资质资源，将政府持有的各类经营性资产及相关资质注入国有企业。根据企业发展需要，适当增加企业资本金，壮大国有企业融资功能。积极鼓励国有企业招大联强、项目合作，引入社会资本参与我县建设，助推企业借力发展。（牵头单位：县国有企业发展促进中心，配合单位：县住房和城乡建设局、县水务局、县交通运输局、县财政局）

三、整合资源，壮大企业规模。统筹我县砂石、矿产、陶土等资源，授权国有企业开发利用，委托国有企业实施农村土地挂钩置换、村庄整治、土地综合治理等项目。结合正在开展的“批而未供、供而未用、低效闲置”土地整治专项行动，支持国有企业通过破产拍卖、收储后再拍卖、依法转让等形式，将存量土地资源注入国企用于项目建设。授权我县特许经营权给国有企业，积极开展特许经营活动，增加企业运营能力。（牵头单位：县自然资源和规划局，配合单位：各镇街、泗水经济开发区、县水务局、县综合行政执法局）

四、积极探索，拓宽企业融资渠道。支持县属国有企业与各类政策性银行、商业银行加强合作，全方位开展信贷业务。积极探索国有企业对没有现金流的非经营性项目与产生现金流的经营性项目一起打包整合嫁接，将公益性项目与可经营、自平衡的项目整体捆绑建设。（牵头单位：县地方金融发展服务中心，配合单位：县国有企业发展促进中心、各金融机构）

五、厘清边界，保障企业市场化运营。推进国有企业实体化运作，厘清与政府的边界。企业是市场主体，要按照市场规则运行，企业承担政府性服务，依法合理界定责、权、利，双方按约定履行到位。政府作为出资人行使监督管理权，对企业进行考核、奖惩。（牵头单位：县国有资产监督管理局，配合单位：县国有企业发展促进中心）

六、依托资源，助推乡村振兴。鼓励企业参与高标准农田、耕地质量提升等土地整理项目，探索“土地流转+土地整理+资源利用+农业产业化”模式。注重发挥企业、镇（街道）、村集体（农户）三方积极性，对以打造三产融合项目为目标的土地整理项目，新增占补平衡指标纯收益，按照不低于60%比例支持实施主体。（牵头单位：县农业农村局，配合单位：各镇街、县自然资源和规划局、县国有企业发展促进中心）

七、借助优势，加快发展文旅康养产业。文旅康养产业是朝阳产业，我县作为“济宁市东部大花园”，具有天然的生态优势。国有企业要充分挖掘我县优势，科学梳理包装项目，不断加强对外合作，促进文旅康养产业快速发展，努力把资源优势转化为发展优势，真正把“绿水青山”变成“金山银山”。（牵头单位：县文化和旅游局，配合单位：县国有企业发展促进中心、县卫生健康局）

泗水县人民政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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